
关于做好 2022 年度乌鲁木齐市专业技术
人员继续教育基地考核评估及申报 2023
年度乌鲁木齐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基地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做好乌鲁木齐市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工作，根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管理办法》

（新人社规〔2022〕11 号），现就做好 2022 年度乌鲁木齐市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考核评估及申报 2023 年度乌鲁木

齐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

二、申报2023年度乌鲁木齐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

一、2022年度总结考核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管

理办法》，市人社局将对继续教育基地 2022 年开展培训的总

体情况、责任目标、活动内容和实施效果等进行考核评估，考

核结果作为调整、撤销继续教育基地及下一阶段任务分配的重

要依据。

地
象

在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方面具有实践基础的大专院校、

科研院所，市属各委、办、局等所属教育培训机构，各人民团

体、专业协会（学会）及大中型企业、中央驻乌单位教育培训

机构均可申请认定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



（二）申报条件

申请认定继续教育基地，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具有满足培训需要、相对稳定、密切联系科研生产一

线的高素质专（兼）职师资队伍。专（兼）职师资应当具有较

高理论水平、实践经验，在本专业领域具有较高影响力和公认

度。

2、有健全的继续教育管理机构及从事继续教育管理的专

（兼）职人员。有健全的教学组织管理、学员考核管理、教学

科研管理、培训登记管理、培训经费管理、后勤保障管理以及

规范的培训效果评估、跟踪反馈等管理制度。

3、能为继续教育基地基本建设和日常工作提供配套经费

保障。具备与所承担的初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培训任务相适应

的固定教室、教学设备、专业图书资料及相应的硬件设施；专

业性强的培训领域或继续教育科目，还应有能提供专业技术人

员实训的场所或实训合作单位。

4、具备现代化远程教育条件，具有满足专业技术人员需

求规模网络培训所需的教学设备和基础设施，建立网络化的培

训和管理信息平台，实现网上培训和网络互动交流。

5、按照乌鲁木齐市发展人才需求，每年培训不少于 200

名专业技术人员。

（三）申报材料

培训机构申报时应提交下列材料：



1、《乌鲁木齐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申报表》

（一式两份）；

2、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加盖单位印章）。

3、其他证明材料或补充材料（含申报基地的书面报告、

基地管理制度和教学培训等制度、有关办学资质和有关证照

扫描件等）。

（四）申报程序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按以下程序申请认定：

1、提交申请。具备继续教育基地申报条件的机构自愿

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申报资料；

2、审核评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照认定条件

对申报资料进行初步审核，对申报基地运行状况进行评估；

3、论证评审。组织继续教育和相关领域专家组成专家

评审委员会，对申报基地资格条件范围进行综合论证及评审；

4、公示公告。经认定的继续教育基地，由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向社会统一公示。

（五）工作要求

申报机构于 2023年 2月 20日前将申报材料报送至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材料报送地址：市继续教育和职称评价管理中心（水磨

沟区南湖西路 99 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业务楼 701室）

附件：乌鲁木齐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申报表

联系人：钱悦俊 0991-4871993



乌鲁木齐市继续教育和职称评价管理中心

2023 年 2 月 13日



附件

申报单位

申报专业

申报年度

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制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主管部门

负 责 人 手 机

经 办 人 手 机

单位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场

地

情

况

占地面积

（M
2
）

建筑面积

（M
2
）

实训场地

（M
2
）

普通教室 (间) ㎡ 多功能教室 (间) ㎡

电教室（计算机室） (间) ㎡ 礼堂（会议室） (间) ㎡

设

备

情

况

投影仪（台） 摄像机（台）
电视机

（台）
计算机（台） 语音室（个）

计算机

入网情况

其它教学设备

专业图书（册） 专业报刊（册）

人

员

情

况

编制人数 实有人数

专职教师人数 兼职教师人数

高级

职称

中级

职称

初级

职称

未评职

称人数

高级

职称

中级

职称

初级

职称

未评职

称人数



管

理

人

员

姓 名 职 务 分管工作 手 机

教

师

情

况

姓 名 学 历 职 称 现教专业（课程）、年限

教

学

制

度

教

研

教

材

情

况



申报的培训专业

及依据

申报机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审批

认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填报说明：本表一式二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申报机构各一份。


